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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二十题：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的收费及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的开支 

2014年 7月 9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七月九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谢伟俊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

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据报，现时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计划的净资产值估计高达 5,500亿

元，而本年强积金成分基金的平均基金开支比率高达 1.69%。以此推算，强

积金受托人及基金经理每年收取的费用高达 92 亿元。有关报道引用例子说

明一名雇员与雇主每月向强积金计划供款四十年，基金管理费竟高至占该雇

员的累积收益的 39%至 52%。报道又指出，目前强积金市场四个受托人合共

的市占率高达 70%，形成半垄断局面，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

推动降低强积金基金管理费成效不彰的主要原因。市民对「强积金半自由行」

（即「雇员自选安排」）反应冷淡，亦与受托人拒绝提高效率及征收额外收

费有关。此外，有市民反映，积金局一方面要求受托人下调基金管理费以减

少强积金的开支，但另一方面却花公帑租用租金高昂的写字楼及聘用众多高

薪厚职的员工。关于减少强积金基金及积金局的开支，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当局有何政策解决强积金受托人半垄断市场的问题，以促使受托人

及基金经理下调基金管理费和提高效率； 

 

（二） 鉴于有市民指出，强积金基金公司表现欠理想，其收取之基金管理

费蚕食雇员供款，而某些强积金计划经扣除管理费后，回报率出现负数，当

局会否研究修订有关法例，容许供款者将不少于法例规定的每月供款，不经

受托人直接投资于管理费较低的指数基金（例如盈富基金），从而减低雇员

须支付的基金开支；如会研究，细则为何及需时多久；如否，原因为何； 

 

（三） 当局有否复核涉嫌与国际金融中心（国金）大业主有利益轇輵的前

政务司司长当年续租国金作为积金局办公室的决定是否恰当；如有，结果为

何；如否，原因为何； 

 

（四） 是否知悉，现时积金局租用环球贸易广场的租赁期及每月租金开支

为何；积金局有何实际需要租用甲级商厦作其办公室；积金局会否把办事处

迁往租金较低的写字楼，以减省开支； 

 

（五） 鉴于有报道指出，积金局聘用了近 700名雇员（他们的平均年薪为



40 万元，而五名最高级的行政人员每人的年薪逾 300 万元），又共租用了四

个办公室，却表示基于成效理由不会营运其建议推出的「核心基金」（即作

为所有强积金计划的划一及低收费预设基金），当局有否评估积金局的薪酬

及租金开支是否物有所值；会否要求审计署对积金局进行衡工量值审计，以

确保该局没有滥用公帑；如会，将何时提出要求；如否，原因为何；及 

 

（六） 鉴于有意见认为现行强积金制度不合理，因为这个由有「桥王」之

称的前积金局行政总监提出的制度，只「保证银行及基金公司赚钱」，但「不

能逼使连续十年输钱的基金降低收费」，以及无法保障雇员利益，而有学者

建议政府应趁引入「核心基金」的机会，要求强积金受托人提供保证回报率

为每年最少 4%至 5%的基金供雇员选择，否则雇员可转换受托人，或由政府

提供保证回报率为每年 4%至 5%的「核心基金」，亦有学者建议政府将上述改

革强积金建议连同香港大学荣誉教授向政府提交的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研究

报告一并咨询公众，政府会否认真研究及尽快落实该等建议，以改革强积金

制度？ 

 

答复： 

 

主席： 

 

（一） 现时，强制性公积金（强积金）制度下的十五名核准受托人，共提

供四十一个计划。雇主可从这些计划中作选择，就其雇员作强积金供款。此

外，计划成员可根据「雇员自选安排」把其供款帐户内由雇员强积金供款所

产生的累算权益，转移至这四十一个强积金计划中的任何计划；计划成员亦

可把其个人帐户内的全部累算权益，自行转移至任何强积金计划。过去多年，

政府和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积金局）采取了多项措施进一步促进市场

竞争，包括（i）于二零零七年引入「基金开支比率」作为比较强积金成分

基金的费用及收费的统一工具，并连同有关各个基金的回报及服务的资料，

一同载列于积金局网站，以方便计划成员作比较；（ii）于二零一二年在积

金局网站载列低收费基金列表；以及（iii）于二零一二年推行「雇员自选

安排」。 

 

  在二零零七年七月至二零一四年五月期间，以「基金开支比率」反映的

强积金费用及收费，由 2.1%下降至 1.69%，减幅约为 20%。展望未来，我们

会进行一些重大改革，冀能促使强积金收费出现较显著的减幅。具体而言，

我们现正就建议的「核心基金」咨询公众。建议的「核心基金」将设有收费

管控，并预期可以起指标作用，有助加强竞争，进一步推动收费下调（见问

题第（六）部分的答复）。同时，积金局亦已就实施强积金全自由行展开研



究。 

 

（二） 强积金制度是一个强制性、由私营机构管理的界定供款退休金制度，

符合世界银行倡议的退休保障制度的第二支柱。制度的主要目标，是协助就

业人士累积退休储蓄。制度具备的重点包括向雇主收取其就雇员所作出的供

款，以及就业人士为自己作出的强积金供款，并把这些供款保存在制度内，

直至有关计划成员年届六十五岁。在这大前提下，《强制性公积金计划条例》

（第 485 章）（《强积金条例》）订定了一个核准强积金受托人的制度，并赋

予他们按照法例规定，处理强积金供款的收取、投资以及提取等不可或缺的

责任。 

 

  至于提供投资于指数基金的途径方面，积金局近年已采取积极措施，鼓

励强积金计划采用指数基金。现时，强积金制度下共有二十五个指数基金，

当中包括十个直接投资于盈富基金的指数基金。此外，建议的「核心基金」

（详见问题第（六）部分的答复）将采用被动式、以指数为本的投资策略，

藉以为强积金计划成员提供更多紧贴指数的低收费基金以作选择。 

 

（三） 由于问题所指的事宜已进入法律诉讼程序，我们现时不宜作出评论，

以免影响诉讼的进行。 

 

（四）及（五） 积金局是根据《强积金条例》成立的法定组织。《强积金

条例》已订定一系列制衡措施，确保积金局在履行其法定职能时，向公众负

责和公开透明。这些措施包括由行政长官委任积金局的独立非执行董事，而

其中一名非执行董事同时担任积金局主席。此外，积金局成立了行政事务委

员会，并由一名非执行董事出任主席，专责审议人力资源及总务事宜，包括

执行董事的委任、人力需求计划、薪酬福利事宜，以及办公室选址安排。行

政事务委员会在审议这些事宜时，会详细考虑积金局的运作需要、当前市场

的薪酬及租金水平，以及其他相关因素，然后向积金局董事会全体成员作出

适当的建议。根据《强积金条例》的规定，积金局执行董事的委任及其聘用

条款，均须获得行政长官核准，而积金局的财政预算则须获得财政司司长核

准。此外，积金局编印周年报告，当中包括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以加强其运

作的透明度。 

 

  有关租金开支方面的具体资料，因应运作上的需要和便利为巿民提供服

务，积金局的四个办事处现时分别设于西九龙、中环、观塘及葵芳。在二零

一二至一三年度，积金局就办公室租赁有关的开支（包括租金、差饷及地租、

管理费、电费等）约为 6,500 万元，约占积金局该年总开支的 13.6%。 

 



  政府及积金局明白必须善用公帑和控制开支。在二零一四至一五年度，

积金局的员工数目已较上年度减少 4%。此外，积金局现正检讨办公室选址策

略，包括各办事处所处的地点。 

 

（六） 正如上文第（二）部分的答复所述，强积金制度符合世界银行倡议

的多根支柱模式，设计是透过协助就业人口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储蓄，令公

共资源能继续集中协助有需要人士。政府联同积金局于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

四日就「核心基金」建议展开咨询，作为一项完善强积金制度的重大改革措

施。根据这项建议，所有强积金计划成员将可投资于一个划一的投资产品，

而该产品的收费上限为 0.75%及其设计须符合退休储蓄整体目标。由于退休

储蓄的投资一般为期约四十年，期间经历多个市场周期，由受托人提供保证

回报的做法并不可行。就此，建议的「核心基金」将平衡风险与回报，包括

在计划成员届满六十五岁前逐步减低高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 

 

  建议的「核心基金」的公众咨询期将于二零一四年九月三十日结束。政

府及积金局会争取早日完成所需的立法程序及运作安排，以尽早引入建议的

「核心基金」。 

 

 

完 


